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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完成《深圳拓邦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登记工作，期权简称：拓邦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２２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议案》，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

该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修订稿》（以下简称

“《股权激励计划》”）。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要求，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

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项，应对行权价格进行相

应的调整。 鉴于公司根据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５

日实施了以当时总股

本

１４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含税）及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

权日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确定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并将原股票期权总数

６００

万份调整为

７２０

万份，原行权价格

１５．３６

元调整为

１２．６８

元（详细内容请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相

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过程中，鉴于激励对

象蒋瑛先生、何刚强先生、李丹华女士、李年发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公司取消该四人参与本

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资格及获授的股票期权共计

９．４８

万份，并予以注销；激励对象秦丽

女士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的股票期权

７．５６

万份， 公司对该部分股票期权予以注销；因

工作人员疏忽，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中的张文顶先生

的姓名错误登记为“张文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对本次授予的

股票期权数量和激励对象名单作出相应调整，并对张文顶先生的姓名予以更正。 调整后，原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

７２０

万份调整为

７０２．９６

万份；原激励对象人数

１２８

人调整为

１２３

人（详

细内容请见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激励对象名单的公告》）。

二、股票期权授予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二）授予对象：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
票期权数
量

（

万股
）

股票期权占
授予股票期
权总量的比

例

标的股票占
授予时公司
总股本的比

例
１

马伟 副总经理
、

微电事业部总经理
５０．４ ７．１７％ ０．３０％

２

黎志 软件公司总经理
４６．８ ６．６６％ ０．２８％

３

彭干泉 副总经理
、

电气事业部总经理
４３．２ ６．１５％ ０．２６％

４

郑泗滨 财务总监
４３．２ ６．１５％ ０．２６％

５

陈建勇
ＬＥＤ

事业部总经理
２８．８ ４．１０％ ０．１７％

６

李让 董事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４ ２．９０％ ０．１２％

７

谢淑琴 汽车电子产品中心经理
１５．６ ２．２２％ ０．０９％

８

吴善馀 总经理助理
１４．４ ２．０５％ ０．０９％

９

杨志刚 信息部经理
１２ １．７１％ ０．０７％

１０

黄敏 汽车电子产品中心副经理
１２ １．７１％ ０．０７％

１１

梁贤锋 便携电源事业部总经理
１０．８ １．５４％ ０．０６％

１２

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
（

共计
１１２

人
）

４０５．３６ ５７．６６％ ２．４１％

总计
７０２．９６ １００％ ４．１８％

（三）授予数量：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为

７０２．９６

万份，对应标的股票为

７０２．９６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１８％

。

（四）行权价格：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２．６８

元。

三、期权简称、期权代码情况

期权简称为：拓邦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为：

０３７５２２

四、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股票的授予对公

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计算成本以授予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

１９．８２

元）为依据，期权成本按年

进行分摊。

经测算，预计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对净利润的影响

（

元
）

－９

，

０２８

，

０６８．２９ －２４

，

０７６

，

２８８．７８ －２１

，

０８２

，

３０８．４２ －１２

，

９６９

，

３０８．３９

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

元
／

股
）

－０．０５３７４ －０．１４３３ －０．１２５５ －０．０７７２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

告为准。

五、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

配体系；能够将经营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财富的增值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股东与职业经理

团队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有利于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确保公司发

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倡导公司与个人共同持续发展的理念和企业文化，激励长期价值

的创造，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有利于帮助管理层平衡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９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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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以电话及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6

人

,

董事王晓申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

,

委托董事李良彬先生出席并代为

表决

,

独立董事张玲君女士因公务无法出席

,

委托独立董事邓辉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

,

董事顾

弘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会议由董事长李良彬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所有议案

,

并

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无锡新能

锂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议案》

,

同意以审计和评估报告为依据

,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756

万元

收购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无锡新能控股股东签

署股权收购协议

,

并在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该事项已经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出具专

项意见。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收购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二、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新余赣锋锂业销售

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赣锋锂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并变更其经营范围的议案》

锂动力电池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是公司现有产业的延伸

,

为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

,

公司有必要进入这一产业。 同时

,

公司拟进行组织机构的调整和业务流程的重组

,

原有的新余

赣锋锂业销售有限公司不再作为公司的销售平台

,

基于上述原因

,

同意将新余赣锋锂业销售

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江西赣锋锂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

并将该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锂动力电池

的生产经营。 公司将以该公司作为在锂动力电池产业的平台公司

,

通过该公司进行锂动力电

池的技术研发、中试生产、市场调研与开发

,

并将根据该公司的发展情况适时增加投入。

三、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议案》

四、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的议

案》

;

根据工作需要

,

同意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进行如下调整

:

经总经理提名

,

雷刚先生由财务总监改任副总经理

;

经总经理提名

,

邵瑾女士由副总经理改任财务总监

;

经总经理提名

,

周志承先生任副总经理。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010

年

12

月

5

日

)

以上事项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五、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

;

章程修改部分见附件一。

六、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日

附件一

:

公司章程修改部分

1

、 为适应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

拟对公司章程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条款进行如下修

订

:

高级管理人员定义为

:

公司的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将章程各章节中相应的“总经理”

改为“总裁”

,

“副总经理”改为“副总裁”。

2

、其他修订如下

:

1)

对章程中第六十七条进行修改

:

原为“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

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现改为“第六十七

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

,

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

,

副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主持。 ”

2)

对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进行修改

:

原为“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

,

由董

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现改为“第一百一十五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

,

副董

事长

1

人

,

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

3)

对章程第一百一十七条进行修改原为“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现改为“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

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

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

,

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

,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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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10

年

9

月

2

日下午

,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届九次监事

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利

女士主持

,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所有议案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议案》

;

监事会发表意见

:

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有一个成熟的锂材生产、技术和销售团队

,

具有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通过控股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

赣锋锂业能迅速扩大锂材的产能和市

场份额

,

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投票结果

:3

票通过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投票结果

:3

票通过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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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公

司决定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召开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 2010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30

2

、召开地点

:

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二楼会

议室

3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行使表决权。

5

、会议期限

:

半天

6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9

月

21

日

二、出席会议对象

:

1

、截止

2010

年

9

月

2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劵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保荐机构的代表。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5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三、 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劵时报》、《中国证劵报》、《证劵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时间

:2010

年

9

月

27

日下午

14:00

—

17:00

2

、登记地点

:

江西省新余市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部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

(2)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

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

(3)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

记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4)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

需在

2010

年

9

月

21

日下午

17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投融资部

(

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周志承 章保秀

,

联系电话

:0790-6415606

传真

:0790-6860528

邮政编码

:338000

2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劵

,

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

公司投融资部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致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___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2010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江西赣

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

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

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

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反对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有效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注

:

委托授权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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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收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拟以

756

万元的价格受让李文生先生持有无锡新能

锂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无锡新能”

)60%

的股权。

截至

2010

年

7

月底上述无锡新能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为

949.48

万元

,

评估值为

1028.62

万元。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0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收购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的议案》。

此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鉴于此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超募资金

,

还将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李文生先生

,

住所为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农机新村

3

号

102

室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文生

注册资本

:88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

无锡市新区硕放工业园香楠路第

13-1

号

主要股东

:

李文生

(

持有无锡新能

74%

的股份

)

无锡新能成立于

2005

年

,

经营范围为

:

有色金属及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书面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

该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

(200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0

年

7

月

31

日

)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905.11

万元和

1429.96

万元、 负债总额分别为

361.41

万元和

480.47

万元、 净资产分别为

543.70

万元和

949.48

万

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1244.80

万元和

1118.71

万元、营业利润分别为

34.64

万元和

102.72

万

元、 净利润分别为

17.79

万元和

75.79

万元、 应收账款总额分别为

430.31

万元和

819.76

万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83.04

万元

-62.03

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李文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1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无锡新能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

/

评估后净资产为基础经

双方协商后确定

,

无锡新能

60%

股权的转让价款共计为

756

万元。

2

、交付时间

:

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

股权转让价款的

20%;

协议所述交割先决条件满足后

5

个工作日内

,

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

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

自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

受让方应

向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3

、生效条件

:

经双方签署并经过受让方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4

、无锡新能在

2010

年

7

月

31

日至股权转让完成日产生的亏损由股权转让完成前的老

股东承担。 转让方将以现金方式将相关损失补偿给受让方。

截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无锡新能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为

949.48

万元

,

评估值为

1028.62

万元。 公司给无锡新能的总体估值为

1260

万元

,

比审计和评估值有较大的溢价

,

主要是基于

无锡新能在锂材领域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

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

,

能够迅速扩大锂材的产能和市场份额

,

形成新的利润增长

点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

本次用

756

万元超募资金收购无锡新能锂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同意提交公司

2010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保荐机构认为 “赣锋锂业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无锡新能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不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收购无锡新能股权的投资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有助于提高公司在电池

级金属锂产品的生产能力

,

能有效提高公司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例

,

改善和提升公司的产品

结构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无锡新能已有一个成熟的锂材生产、技术和销售团队

,

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

通过控股

无锡新能

,

赣锋锂业能迅速扩大锂材的产能和市场份额

,

提高公司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例

,

形

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六、备查文件

1

、《股权转让协议》

2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信会师报字

(2010)

第

25083

号审计报告

4

、上海银信汇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沪银信汇业评字

(2010)

第

A231

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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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陈述
、

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8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

及传真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3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人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14

人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董事

6

名

,

通讯方式表决的董事

8

名

,

公司

2

名监事及有关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9400

万元暂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最新进度安排和公司的财务状况

,

为充分利用募集资金

,

减

少财务费用支出

,

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

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的前提下

,

将

94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作补充流动资金

,

经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

流动资金的用途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

售、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并保证在

6

个月到期后及时转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结果

:

同意

1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投资

150

万元参股淄博利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项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

,

关联董事刘石祯、刘子斌、王方水、秦桂玲、孙志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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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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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情况及使用情况

:

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8

日公开增发股票

15000

万股

,

发行价格

6.49

元

/

股

,

募集资金

97,

35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95,081.45

万元。 募股资金到位后

,

按照募集资金投

入项目的最新进度

,

至

2010

年

7

月

31

日止

,764,274,539.52

元

,

剩余资金

186,539,960.48

元

(

详

见下表

)

单位

:

元

项目 募投项目拟投资额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已投资额 差额

１５

万锭高档精梳纱项目
２６４

，

６０９

，

３００．００ ２６４

，

６０９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５

万锭倍捻生产线项目
４０

，

８６８

，

３００．００ ４０

，

８６８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万米高档女装面料项
目 １４５

，

３３６

，

９００．００ １４２

，

２４０

，

４５２．３３ ３

，

０９６

，

４４７．６７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５５６

，

４８７．１９ １８３

，

４４３

，

５１２．８１

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９５０

，

８１４

，

５００．００ ７６４

，

２７４

，

５３９．５２ １８６

，

５３９

，

９６０．４８

剩余资金中

,

根据

2010

年

3

月

5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9400

万元用于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为

6

个月

,

该资金将于

2010

年

9

月

6

日到期。

为充分利用募集资金

,

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

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

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

,

现申请将

94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继续临时用作补充

流动资金

,

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

流动资金的用途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

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并保证

在

6

个月到期后及时转至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二、补充流动资金可节约财务费用

:

如果将

9400

万元募股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6

个月可节约利息支出

716.85

万元。

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出发

,

在保证资金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的同时

,

可最大限度地节约利息

支出。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将

94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

将于

2010

年

9

月

6

日到期。 在该项资金的使用过程

中

,

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2

、公司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最新进度安排和公司的财务状况

,

将

9400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作补充流动资金

,

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

可以充分利用募集资金

,

减少

财务费用支出

,

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3

、公司保证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

流动资金的用

途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

或用

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并保证在

6

个月到期后及时转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

本次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额度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9.64%,

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

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本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

程序合法有效。

5

、根据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状况及未来的现金流状况

,

在本次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到期后

,

公司有能力偿还。 同意公司将

9400

万元募集资金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期限为自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
: 0007 26

、

2007 26� � �

证券简称
:

鲁泰
A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23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

在此发表异议声明的除外
)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

1

、投资标的名称

:

淄博利民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2

、投资金额和比例

(

占投资标的总股本的比例

):150

万元人民币

,

占

15%

3

、投资期限

:2010

年

9

月

3

日起

4

、预计投资收益率

:10%

特别风险提示

:

1

、投资标的本身存在的风险

:

主要是环保方面的风险。

2

、投资可能未获批准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

投资协议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在淄博市淄川区签署。 协议各主体

名称及投资比例

: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15%;

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

:45%;

淄博烨

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40%

。 投资目的

:

为了解决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导致的二次污染

,

该项目

是将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掺烧制砖

,

试验证明

,

此方法具备可行性。 该项投资因为公司与第一

大股东淄博鲁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构成关联交

易。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3

日在公司般阳山庄会议室

召开

,14

名董事均参与表决

,

现场表决

6

人

,8

人用通讯方式表决

,5

名关联董事对此项议案回避

表决。

2

名监事和有关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会议有公司董事长主持。 关联董事刘石

祯、刘子斌、王方水、秦桂玲、孙志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该项投资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

:

淄川区开发区立交桥以北

1

公里路西

法定代表人

:

刘石祯

注册资本

:1910

万元

经营范围

:

城市生活工业污水处理

,

中水

(

不含生活用水

)

销售

山东烨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

注册地址

:

淄川区双沟镇双凤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

:

高兵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耐火材料生产、销售

3

、 因为公司该项投资因为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淄博鲁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淄博

利民净化水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

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淄博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

经营范围

:

烧结砖、免烧砖、保温材料的生产销售。 投资人出

资的方式

:

鲁泰公司、利民净化水以现金出资

,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烨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

其拥有的砖厂的资产按评估后的资产净值出资。

2

、各投资方的出资额及比例

: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15%;

淄博利民净化水有限

公司

:45%;

淄博烨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40%

。 投资进度

:

双方在协议生效后投资一次性到位

,

项

目建设期

8

个月。市场定位

:

该产品为向淄川区周边提供建筑材料。可行性分析

:

该项目可有效

解决污水处理的副产品污泥

,

避免污泥倾倒造成的二次污染

,

符合环保要求

,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

支持。 项目分成

:

按投资比例分成。 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

:

当地环保局的批复。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

(

包括附件

)

主要条款

:

投资金额

150

万元

,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4%,

占投资标的总股本的

15%,

投资方式现金

,

投资进度

:

协议生效后一次性投入。 上市公司

作为投资方的未来重大义务

:

向新设立公司提供污泥

,

履行期限

:

在新设立公司存续期间

,

违约

责任

:

如有违约

,

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100

万元。 争议解决方式

:

友好协商

,

协商不成向淄川区人

民法院起诉。 合同生效条件

:

合同各方的董事会或股东会批准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安排

:

公司自有资金

2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

该项投资的主要目的是

解决公司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导致的二次污染

,

投资行为完成后可能新增的关联交易为

:

新

公司为本公司处理污泥

,

本公司按照有关政策向其支付污泥处理费用

,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

、经分析

,

投资标的不会因财务、市场、技术、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等因素引致相关的风险

,

但是如果环保措施不力有可能因不符合环保标准导致停产或经济处罚的风险

,

公司会积极按

照环保部门的要求配置相关环保设施

,

以规避因此导致的风险。

2

、投资行为不存在未获有关机构批准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对外投资合同或意向书

;

2

、董事会决议。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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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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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1 8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大股东的股权转让和股权托管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近日，本公司接公司第一大股东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知，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股东与北京首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转让）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的事宜，

各方未能在《收购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框架协议书》及《收购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股权之延期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就本次收购达成正式股权收购（转让）合同（协议），经烟

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与北京首泰投资有限公司协商， 双方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签订

了《收购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之终止协议》，双方同意《收购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股权框架协议书》及《收购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之延期协议》终止。

同时，本公司接公司第一大股东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通知，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与天津正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目

前天津正道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在准备提供《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该报告书正在编写

过程中。 待出具《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后公告有关协议，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

今后，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关于股权方面的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3 日

股票代码
：

600236�

股票简称
：

桂冠电力 编号
：

临
201 0- 23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获得中央财政淘汰落后产能奖励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今日，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文件《关于下达

2010

年和清算

2008-2009

年淘

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 根据国家有关节能

减排

"

上大压小

"

政策，我公司控股的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称合山公司）所拥有

的合山老厂的共

47

万千瓦机组已完成

"

上大压小

"

淘汰落后产能任务，按照《通知》下达的

财政奖励资金指标，合山公司本次可获得

10575

万元奖励资金。

有关合山公司

"

上大压小

"

关停小火电机组的公告，请查阅

2010

年

2

月

25

日的《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4 日

证券代码
：

600089� � �

证券简称
：

特变电工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3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2010

年

9

月

3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0

年第八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收到有效

表决票

11

份。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特变电工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张新、李建华回避表决。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池能源公司）拥有吉木萨尔县准

东帐篷沟南露天煤矿及奇台县将军庙西黑山（即将军戈壁）煤矿两处煤矿资产，两处煤矿资源

虽然均处于准东地区，但分处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及奇台县两地，为更好的管理资产，加快煤矿

的勘探、开发，同时根据奇台县政府

"

在奇台县占有资源的企业需在当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企业

"

的要求，公司与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众和）拟按天池能源公司目前的

股权比例， 在奇台县注册成立

"

特变电工能源有限公司

"

（以工商核准为准， 以下简称能源公

司）；注册地：新疆昌吉州奇台县；注册资本

1

亿元，其中特变电工出资

8,578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85.78%

，新疆众和出资

1,42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4.22%

；经营范围：煤炭资源开发及利用、

煤电煤化工项目。

能源公司设立后，天池能源公司将其拥有的将军庙西黑山煤矿

6

处探矿权（矿产资源勘查

许 可 证 书 号 分 别 为

T65120081201022076

、

T65120081201022219

、

T65120081201022228

、

T65120081201022110

、

T65120081201022037

、

T65120081201022093

）转给能源公司。

新疆准东地区是国家规划的煤电、煤化工基地。设立能源公司有利于公司加快将军庙西黑

山煤矿资源的勘探、规划、开发，为公司新能源产业、新疆众和电子铝箔新材料产业提供低成本

的能源保障，有利于公司长远可持续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投资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函，认为：关联投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投资未损害公司利益，对公

司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3 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代销协议，自

2010

年

9

月

8

日起，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代理销售光大保德信增利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A

类：

360008

，

C

类：

360009

）、 光大保德信均衡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

码：

360010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360011

）及光大保

德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60012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及流程参照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2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1

）

53524620

，

400-820-2888

网址：

www.epf.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咨询以及办理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相关的开户、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基金转换等业务。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四日

证券简称
：

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

000630 � �

公告编号
：

201 0－06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3

日下午

14

：

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2

日

－2010

年

9

月

3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3

日上

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0

年

9

月

2

日

15

：

00

至

2010

年

9

月

3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铜陵市五松山宾馆三楼

B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韦江宏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4

人，代表股份

767,031,

2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9.26%

。

2

、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740,180,97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57.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9

人，代表股份

26,850,307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2.0744%

。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

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以同意

766,949,768

股、反对

74,310

股、弃权

7,201

股，同意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惠志强、 李军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三日


